
《贵金属首饰工艺质量评价规范》（QB/T 4189） 

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5年第五批行业标准制

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函[2025]528号），《贵金属

首饰工艺质量评价规范》修订项目由全国首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 256）归口，项目计划编号：2025-1587T-QB，主要起草单位为

国首（深圳）珠宝首饰检测有限责任公司、广东省珠宝玉石及贵金属

检测中心、北京国首珠宝首饰检测有限公司，计划应完成时间：2026

年12月。 

2、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阶段 ： 

基于前期行业调研成果，牵头单位明确本标准修订的核心工作任

务与计划进度后，即刻启动相关工作。为充分吸纳港澳地区先进标准

化经验及国际前沿技术规则，提升标准的适用性、先进性与国际化水

平，牵头单位向全国首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56，以下简称“

首饰标委会”）提出申请增加起草单位，增加了粤港澳大湾区头部珠宝

品牌、骨干生产企业及同业公会作为起草单位，成立标准起草组。 

2026 年 3 月 9 日，标准起草组召开第一次专题会议。会议对前期

工作成果进行系统分析评估，集中研讨《贵金属首饰工艺质量评价规

范》起草组讨论稿，明确修订核心方向、重点调整内容及所需技术支

撑数据；同步确定新增标准的可操作性要求，明确测试方法与数据指

标，规划资料性附录图例编制工作，并完成起草组成员单位分工。 

2026 年 4 月，牵头单位全面收集、汇总各起草单位提交的标准修

改意见及相关支撑数据，于2026 年 4 月 27 日组织召开第二次修订专题



会议，经充分研讨完善后，最终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并于2026 年 5月 

6 日正式上报首饰标委会。 

3.起草组组成及分工情况 

本标准由国首（深圳）珠宝首饰检测有限责任公司、广东省珠宝

玉石及贵金属检测中心、北京国首珠宝首饰检测有限公司、周生生珠

宝金行有限公司、上海豫园珠宝时尚集团有限公司、周大福珠宝金行

（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金弘珠宝首饰有限公司、香港梦金园国际

珠宝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亿福金业珠宝

首饰有限公司、豫通实业有限公司、豫捷实业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起

草，主要起草人有：刘化锋、龙楚、李素青、麦淑君、李媛、蔡元洋、

孟庆保、陈婵、王国鑫、陈佳润、申云峰、高俊彩、黎锡权、应科英、

孙芳、林紫晴、尹尚良、刘振江、秦学敏、刘岩、李超。 

本标准起草单位及工作分工见表 1。 

表1  主要起草单位及工作分工 
 

单位 主要工作内容 主要起草人 

国首（深圳）珠宝首

饰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组织策划、安排调研、研讨开会

、数据分析、重要事项协调 
刘化锋、申云峰 

广东省珠宝玉石及贵

金属检测中心 

收集起草组意见，汇总数据，完成标

准文本和编制说明 
龙楚、陈婵 

北京国首珠宝首饰检

测有限公司 

进行试验验证，对技术指标进行讨论

、指导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的编写 
李素青、高俊彩 

周生生珠宝金行有限

公司 

收集粤港两地行业信息，参与市场调

研、测试试验，对技术指标进行讨论 
麦淑君、黎锡权 



单位 主要工作内容 主要起草人 

上海豫园珠宝时尚集

团有限公司 

收集行业信息，参与市场调研、测试

试验，对技术指标进行讨论 
李媛、应科英 

周大福珠宝金行（深

圳）有限公司 

收集行业信息，参与市场调研、测试

试验，对技术指标进行讨论 
蔡元洋、孟庆保 

深圳市金弘珠宝首饰

有限公司 

收集行业信息，参与市场调研、测试

试验，对技术指标进行讨论 
陈佳润、林紫晴 

香港梦金园国际珠宝

集团有限公司 

收集粤港两地行业信息，参与市场调

研，对技术指标进行讨论 
王国鑫、孙芳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

限公司 

收集行业信息，参与市场调研、对技

术指标进行讨论 
尹尚良 

山东亿福金业珠宝首

饰有限公司 

收集行业信息，参与市场调研、测试

试验，对技术指标进行讨论 
刘振江、秦学敏 

豫通实业有限公司 
收集香港行业信息，参与市场调研，

对技术指标进行讨论 
刘岩 

豫捷实业有限公司 
收集澳门行业信息，参与市场调研，

对技术指标进行讨论 
李超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 

1、标准编制原则 

在本文件的编制过程中，深度融合行业生产加工企业的实际反馈，

始终秉持市场导向、技术严谨、方法可行三大核心准则，确保标准具

备广泛的适用性与实践指导价值。项目组确立了《贵金属首饰工艺质

量评价规范》标准起草基本原则： 



1、实用性原则：立足贵金属首饰行业生产实际，聚焦行业痛点问

题如表面工艺瑕疵、镶嵌牢固度不足、焊接质量不稳定等，针对不同

工艺类型的特性，差异化设置关键评价指标，提升标准的针对性，确

保评价指标具有可操作性。 

2 、通用性原则：统一标准术语定义、评价指标及测试方法，避免

行业内术语混淆、评价依据不一致等问题，实现不同企业、不同区域、

不同检测机构间的评价结果可对比、可追溯，提升标准的通用性。 

3 、合规性原则：严格遵循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要求，

与 GB 11887《首饰和贵金属 贵金属纯度、命名和标识的规定》、GB 

28480《首饰 安全技术要求》等标准衔接，确保标准技术要求不冲突、

不矛盾，保障合规性。 

4、科学性原则：指标设定基于行业调研数据、企业生产统计及实

验室验证结果，综合考虑行业平均水平、先进企业标杆及消费者使用

需求，避免指标过松导致质量失控，或指标过严脱离行业实际，确保

合理性与可行性。 

2、标准的主要内容 

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包括：范围、术语、要求、试验方法、检验

要求、附录A。其中试验方法及附录A均为新增内容。 

2.1 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贵金属首饰工艺质量要求，描述了相应的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生产、流通领域中贵金属首饰的工艺质量评价，仿

真首饰可参照执行。 

2.2 术语 

根据贵金属首饰类型，本标准对10个贵金属首饰术语进行了定义，

包括贵金属首饰、贵金属素类首饰、贵金属镶嵌首饰、贵金属基底首

饰、爪镶、包镶、槽镶、钉镶、无边镶、插针镶。 



2.3 要求 

起草组结合生产企业和消费者对贵金属首饰工艺的要求，将其归

纳为4个方面，包括外观质量、镶嵌质量、佩戴舒适度和耐用性。 

① 外观质量：对四个方面的要求进行了规定，分别为表面光洁度

要求、颜色要求、贵金属表面工艺要求、印记要求。 

② 镶嵌质量：对七个方面的要求进行了规定，分别为外观要求、

爪镶宝石、包镶宝石、槽镶宝石、钉镶宝石、无边镶及插针镶。 

③ 佩戴舒适度：对结构要求、安全要求、配件要求三个方面提出

具体的规范。 

④ 耐用性：起草组根据近年来市场和消费者对贵金属首饰新的要

求，新增耐用性要求，对镶嵌牢固度、链类首饰抗拉力、变形抗压性、

镀层稳定性提出具体要求。 

2.4 试验方法 

起草组参考了国内外众多标准，对贵金属首饰工艺要求的各条款

提出了对应的试验方法。 

① 外观质量、镶嵌质量、佩戴舒适度采用了企业在用的质量控

制方案。统一在D65标准光源或等效光源下肉眼观察，有特别说明的采

用10×放大镜放大观察。 

② 安全要求符合GB 28480、配件要求需符合QB/T 5090的规定，

试验依据标准文件明示的方法进行。 

③ 拉力测试的方法，依据GB/T 35777拉断力评价。 

④ 涂层依据GB/T 5270进行测试。 

⑤ 镀层耐腐蚀性根据GB/T 10125进行中性盐雾24小时耐腐蚀性

试验。 

⑥ 镶嵌牢固度根据QB/T 5102进行测试。 

2.5 检验要求 



起草组针对贵金属首饰工艺检验的实施提出了人员、环境、检验

仪器和工具、检验过程等方面的要求。 

2.6 附录A 

由于贵金属首饰工艺外观质量、镶嵌质量和佩戴舒适度要求的检验

大部分是检验人员肉眼观察或放大镜下观察，主观影响较大，且消费者

对企业用语了解不深，起草组征集了大量不符合条款要求的问题图例，

经过挑选，将典型问题图例在附录A中列出，供标准使用者参照。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本标准制订过程中，基于行业广泛调研数据和现有标准实施经验进

行论证。另外链类首饰抗拉力要求方面，随着近年来贵金属生产技术的

进步，3D、5G等生产工艺出现以及消费者消费观的改变导致链类首饰出

现细小链和中空链增多的现象，因此起草组对金银铂三类贵金属多种款

式的链类首饰抗拉力进行了测试，共计对982条成品链、355条贵金属链

条进行了拉断试验，主要试验情况如下： 

表2 成品链拉断试验统计 

企业 成品链数量 抗拉力9.8N以上 抗拉力9.8N以下 

A1 528 528 0 

A2 169 169 0 

A3 280 255 25 

A4 5 5 0 

表3 单链条拉断试验统计 

企业 
单链 

数量 

抗拉力 

9.8N 以上 

抗拉力

9.8N以下 

抗拉力

5N 以上 

抗拉力

5N以下 
特殊情况说明 

B1 115 115 0 115 0 / 

B2 120 104 16 115 5 / 

B3 26 21 5 24 2  

B4 94 81 13 91 3 

抗拉力 5N以下有 2条

为涉及质量投诉的 18K

麻花链 



从测试数据统计得出大部分款式、不同品类贵金属链的拉断力大

于9.8 N（1 Kg力），少数单链条因款式特殊、质量轻、涉及质量投诉

等拉断力不足5 N。 

四、标准涉及专利情况 

本标准的技术内容不涉及国内外专利技术。所有引用文件均为公

开标准，无专利许可限制。编制过程中未收到任何专利权人提出异议。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1、目的： 

本标准旨在统一贵金属首饰工艺质量评价准则，规范工艺质量指

标与检验技术要求。通过明确关键管控要点，引导生产主体优化制程

管控、提升工艺制造能力，推动行业工艺技术创新与迭代升级；同时，

为贵金属首饰类质量消费争议提供科学、严谨的技术依据，有效维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引领行业合规化、标准化建设，促进贵金属首饰产

业持续规范、高质量健康发展。 

2、必要性： 

（1）满足法律法规及政策管控的刚性要求： 

依据《行业标准管理办法》及相关法规政策，行业标准应实施定

期复审、动态修订，持续保持标准的合规性与时效性。现行  QB/T 

4189-2011 已实施超过十年，完全达到标准强制修订的时限条件。开展

本次修订工作，是落实国家标准化管理相关规定的必然举措，可有效

解决老旧标准滞后问题，保障标准合法适用、有效落地实施。 

（2）顺应产业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 

自 QB/T 4189-2011 实施以来，贵金属首饰行业技术迭代加速，古

法黄金、3D 硬金、5G 黄金、珐琅饰制等新型工艺、新型材料已广泛产

业化，原标准内容滞后、条款覆盖有限，难以适配当前生产模式与产

品特性，行业缺乏适配的工艺质量管控依据。 



伴随产业提质与消费升级，市场对首饰耐用性、佩戴舒适性等核

心指标要求持续提升，而原标准存在新材料新工艺指标缺失、评价体

系不完善等短板，难以支撑行业品质管控与提质增效。本次修订将系

统性补齐标准漏洞、完善技术指标、优化评价规则，显著提升标准的

科学性、系统性与适用性，夯实行业质量管控基础。 

同时，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全球重要的贵金属首饰制造与贸易枢纽，

产业辐射力与国际化程度突出。本次修订充分借鉴港澳先进标准化经

验及国际先进技术规则，推进粤港澳三地标准对接与规则互认，强化

标准协同融合，全面提升行业标准国际化水平，引领产业规范化、高

端化、国际化高质量发展。 

（3）标准实施后重大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分析： 

① 经济效益：本标准修订将统一工艺质量评价与检验规则，解决

现行标准对古法金、3D 黄金等新工艺覆盖不足的问题，规范企业生产管

控，减少返工报废与质量纠纷，显著降低生产及交易成本。引导行业从 

“重量竞争” 转向 “工艺价值竞争”，推动企业技术创新与产品附加值

提升。依托粤港澳大湾区产业优势，对接港澳先进标准与国际规则，破

除贸易技术壁垒，优化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增强行业核心竞争力

与国际化水平，助力打造全球贵金属首饰产业枢纽。 

② 社会效益：标准为市场监管、消费维权提供权威技术依据，有

效化解质量争议，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振消费信心。完善行业标

准化治理体系，压实企业质量主体责任，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规

范传统非遗工艺评价要求，助力中华优秀首饰文化传承创新与文创融合。

依托产业高质量发展，稳固设计、生产、检测等全产业链就业岗位，支

撑行业长效良性发展。 

3、可行性： 



① 工艺技术发展成熟。贵金属首饰的新工艺、新材料和新技术不

断涌现，为修订标准中的工艺质量评价方法提供了技术依据。 

② 检测体系完备可靠。国内主要的珠宝检测机构，如国首（深圳）

珠宝首饰检测有限责任公司、广东省珠宝玉石及贵金属检测中心等单位

具备雄厚的技术实力和检测能力，能够为修订后的标准技术要求提供可

靠的验证支持。 

③ 行业实践与标准化经验储备充足。内地及粤港澳大湾区头部珠

宝品牌、骨干生产企业，均已建立高于现行行业标准的内控质量管控体

系，长期践行精细化工艺管理与品质管控；同时，业内重点企业深度参

与行业标准化建设，积累了丰富的标准制修订、技术论证与落地实施经

验，能够结合生产实际、市场痛点提出合理化修订建议，确保修订内容

贴合产业发展实际需求。 

④ 起草单位专业且覆盖面广。本次修订以原标准核心起草单位为

依托，深度梳理原标准长期实施过程中存在的滞后问题与应用短板；同

时吸纳内地及港澳龙头品牌、重点生产企业共同参与编制工作，汇聚行

业技术、生产、质控、贸易多维度专业力量，有效保障修订内容的先进

性、适用性与技术权威性。 

⑤ 风险预判全面，防控处置机制完善。修订期间如果出现不同单

位对技术条款存在分歧，可通过加强前期调研、扩大征求意见范围、组

织专题研讨会等方式促进协调一致；新标准发布后，如果存在理解和执

行上的偏差，可通过组织标准宣贯会、编制解读材料、利用行业协会平

台宣传等方式推动实施。 

六、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

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

准的关系 

本专业领域的标准体系框架如下图： 

本标准属于首饰标准体系“贵金属饰品”大类标准体系。 

体系编号：132560001010000050JC。 

本标准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为首次修订，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不存在矛盾交叉情况。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 个月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次修订实施后，全部替代 QB/T 4189—2011。 

十二、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